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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表述与含义在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中属于奠基于直观行为之上的客体化的符号行为, 客体化行为使意识具有

了意向性特征, 即指向对象并构造对象的功能。胡塞尔对表述和含义的现象学分析表明, 任何一个表述都可以区分为

表述的 物理 感性显现 、 含义意向 和 含义充实 。表述从单纯的感性感知转向语词表达的符号意识, 通过含

义意向与含义充实的行为相互融合为符号意识中的复合行为, 并通过这些复合行为, 既构造出作为直观表象的物理现

象, 又构造出在意指中被意指的对象即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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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述与含义的研究属于现象学的语言分析。

按照胡塞尔的意识奠基顺序: 感知 直观行为 非

直观的表象行为或客体化行为 (图象意识、符号意

识) 非客体化行为 (后者奠基于前者 ) , 语言

符号和语言的表达活动属于奠基顺序中的第三层

次, 即符号意识和相关的符号行为, 是客体化行

为, 它以感知和想象构成的直观行为为基础, 又构

成爱、恨、绝望和狂喜等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按

照现象学的观点, 所有高层次的和复杂的行为与对

象性都奠基于原初的和简单的基本行为与对象之

中。较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思维、判断都必须在语

言符号和语言表达中进行, 而且最终都要落实到语

言的行为上, 但另一方面, 较高层次的认识活动和

语言行为都是奠基于感知的认识行为和想象的认识

行为之上的, 即语言表达和判断行为只有建立在感

知行为和想象行为之上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 感

知和想象是直观的意识行为, 与意义相关的语言活

动和判断是奠基于感知、想象等直观行为之上的非

直观的符号行为和意向活动。胡塞尔 逻辑研究

第二卷 ( Log ische U nder suchungen II) 第一研究

从语言研究 (表述与含义) 开始, 至第六研究的认

识行为分析为止, 走的是一条意识分析的阐述顺序

(从语言到感知) 与意识的奠基顺序 (从感知到语

言) 正好相反的阐述路线。

一、表述与含义属于客体

化的符号行为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 所有的意识行

为 ( Akt ) 都 可 以 划 分 为 客 体 化 行 为

( o bjektivierender Akt ) 和 非客体化行为 (

nichtobjekt iv ierender Akt )。所谓 客体化行为

是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 认知的智性行

为, 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构造出来的行为;

非客体化行为 包括情感、评价、意愿等价值论、

实践论的行为活动, 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的能力。

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在胡塞尔看

来, 客体化行为由 表象 和 判断 组成, 也叫

称谓行为 和 论题行为 。 称谓 与名称或称

呼有关, 称谓行为所标识的是 表象 或 命名 ,

是以实事 ( Sache) 为客体的行为, 它构造出作为

实事的客体, 如 蓝天 这个名称或称谓标识的就

是蓝天这个实事的客体; 论题 与陈述或表述有

关, 陈述行为所标识的 判断 或 论题 , 是以

事态 ( Sachverhalt ) 为客体的行为, 它构造出作为

事态的客体, 天是蓝的 这个判断或论题标识的

就是天是蓝的这样一种事态。

每一个名称或称谓都可以转变为一个陈述, 如

蓝天 这个称谓可以转化为 天是蓝的 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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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陈述; 反之亦然。就此质性而言, 称谓行为与论

题行为之间存在着 类的共同性 , 但二者之间又

有本质区别: 在不改变其本质天性并因此而不改变

其意义本身的情况下, 一个陈述永远不能作为名称

起作用, 一个名称也永远不能作为陈述起作用。

客体化行为使意识具有了意向性特征, 即指向

对象并构造对象的功能, 从而使意识有可能成为

关于某物的意识 。非客体化行为在对象或客体的

构造上无所贡献, 但由于任何意识行为都必须朝向

对象, 都必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因此, 非客体化

行为原则上必须依赖那些通过客体化行为而被构造

出来的对象才能成立。就此而言, 非客体化行为必

须以客体化行为为基础。

客体化行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直观行为

( intuitiver Akt ) 与 符号行为 ( signitiver Akt ) ,

直观 ( Anschauung ) 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 胡

塞尔现象学的意识研究, 要求一切抽象的哲学概念

都应回溯到它们在直观之中的最初源泉上去, 因为

直观 是人的认识的最后根据, 是现象学研究所

依据的最终基础和一切原则之原则: 即每一种原

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 在直观中原初

地给予我们的东西, 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 而

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 由于

直观行为自身是由 感知行为 ( Per zept ion) 和

想象行为 ( Imag inat ion) 组成的, 因此, 整个

客体化行为 便可以划分为 感知行为 、 想象

行为 和 符号行为 。本文不打算在此探讨感知、

想象与符号行为之间的关系, 只是简要指出: 表达

与含义作为客体化的符号行为, 它本身不具有自己

的感性材料, 其感性内容必须依赖并奠基于其中的

直观行为。如一个写在纸上的语言符号 A, 它只是

一种完全空泛的、未得到直观充实的符号性意指,

符号 A 的内容必须依赖于某个感性的具体事物。

作为客体化的符号行为, 语言陈述活动一般可

以区分为 交往行为中的语言陈述 (如两个人的

谈话、告知) 和 孤独心灵生活中的语言陈述

(如自言自语) , 它们作为符号行为都奠基于直观行

为之上。在交往行为中的语言陈述需要借助于感知

到的符号, 如声音、文字等, 在孤独心灵生活中的

语言陈述则需要可想象的符号, 在孤独的话语中,

我们并不需要真实的语词, 而只需要表象就够了。

这里存在着的不是被想象的语词声音或者被想

象的印刷文字, 而是对这些声音或文字的想象表

象 。
[ 1]

( P38) 无论是可感知的符号, 还是可想象

的符号, 都是通过直观行为来提供的。

二、语言陈述活动的现象学划分

在对表述与含义进行现象学分析之前, 首先有

必要对语言陈述活动进行现象学的划分。胡塞尔认

为, 无论是在交往的话语中还是在孤独的话语中,

作为表述的语言陈述活动都可以分为: 物理的表述

显现; 意义给予的行为; 意义充实的行为。

任何语言陈述活动都包含 表述本身 和 它

所表述的作为它的含义 (它的意义) 的东西 两个

部分, 物理的表述显现 (语音、文字等) 使表述在

物理现象中根据物理方面构造起自身, 如 树叶是

绿色的 这个语言陈述, 要通过一定的物理声音符

号或 树叶 、 绿色 等文字符号在物理方面构造

起自身; 意义给予和意义充实的 行为 给予表述

以含义及直观的充盈, 正是由于行为, 表述才不

单纯是一个语音。表述在意指某物, 并且正是因为

它意指某物, 它才与对象性之物发生关系。
[ 1]

( P39) 如果没有意义给予和意义充实的 行为 ,

语言陈述就只是一个空泛的声音或文字符号; 但

是, 就意识的意向性本质而言, 任何意识都是关于

某物的意识 (意向性) , 名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在指

称它的对象, 也就是说, 只要它意指这个对象, 它

就是在指称这个对象。 [ 1] ( P40)

胡塞尔把表述作为语音显现于其中的感性行为

区分为 意义给予的行为 和 意义充实的行为 ,

胡塞尔明确指出: 只要表述还是激活意义的语音,

这些行为对于表述来说就是本质性的, 我们将这些

行为称之为赋予含义的行为, 或者也称之为含义意

向 ( Bedeutung sintent ion)。 而那些与表述 有着

逻辑基础关系的行为, 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合适地充

实着 (证实着、强化着、说明着) 表述的含义意

向。 我们将这些在认识统一或充实统一中与赋

予含义的行为相互融合的行为称之为含义充实的行

为。我 们 可 以 将 它 简 称 为 含 义 充 实

( Bedeutung serf l lung)。
[ 1]

( P40)

就是说, 任何一个表述都可以区分为表述的

物理 感性显现 与 含义意向 和 含义充

实 。每个表述都需要语词、文字等物理的表述显

现, 这一点在被告知的话语的表述中尤为明显; 在

孤独的话语中, 表述 并不需要真实的词语, 而只

需要表象就够了, 在想象中, 一个被说出的或被印

出的词语文字浮现在我们面前, 实际上它根本不存

在。 这里存在着的不是被想象的词语声音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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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想象的印刷文字, 而是对这些声音或文字的想象

表象。[ 1] ( P38) 但是, 物理- 感性的显现只是单

纯的声音结合, 只有通过含义意向或含义赋予行

为, 才会使物理感性的语音成为在意义上被激活的

语音, 使表述所意指的与对象的关系得以现实化。

含义充实是与含义意向的行为融合为一体的、使表

述的意向得到充实的行为, 就是说, 含义意向一旦

得到充实, 对象就会作为在某些行为中 被给予

的对象 构造起自身。[ 1] ( P52) 胡塞尔的 逻辑

研究 表明, 每个表述本质上都意指一个含义, 因

此, 每个表述都与一个对象之物发生关系, 含义意

向 (意义给予的行为) 使表述意指一个对象和含

义, 含义充实 (意义充实的行为) 使含义意向得到

充实而构造出对象, 或者说, 如果含义意向得到充

实, 那么被意指的对象便 作为被给予的对象 而

构造出自身。

三、符号与表述

以上讨论表明, 作为人类较高意识生活的理论

研究、思维和判断都是在语言符号和语言表述中进

行的, 最终都要落实到语言行为上。但是, 语言行

为作为较高层次的认识活动是奠基于感知和想象这

些直观性的意识行为之上的, 即语言表述和判断行

为只有建立在感知行为和想象行为上才是可能的;

任何语言陈述都是由物理的表述显现、含义意向、

含义充实行为构成的, 通过含义意向或含义充实行

为, 使物理感性的语音成为在意义上被激活的语音

并使含义意向得到充实而构造出对象。

在形式逻辑中, 表述 ( Ausdruck) 是指一

门语言的基本符号序列, 如被说出的语音符号, 被

写下的词语符号等, 因此, 人们通常在同一个意义

上来使用表述和符号这两个术语。胡塞尔指出, 实

际上表述和符号是有区别的: 一方面, 表述 是

一个比 符号 狭窄的概念, 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

西的符号, 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

( Bedeutung)、一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述出来的意义

( Sinn) , 换句话说, 在信号 ( Anzeichen) (或记

号 Kennzeichen 、标号 Merkzeichen 等等 )

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述任何东西。如果它表述什么,

那么它便在完成指示的同时还完成了意指的作用

意指并不是一种指示意义上的符号存在。 [ 1]

( P26) 表述仅指有 含义 的符号, 不具有任何

含义的符号不属于表述; 另一方面, 表述 的概

念范围比 符号 更宽泛, 因为不是所有的表述都

与符号相关, 只有在告知的话语中, 表述才与符号

交织在一起, 而在孤独的心灵生活中, 表述可以在

独立于符号的情况下发挥含义的作用。

符号与表述不具有本质性的关系。通常意义上

的符号仅仅意味着一种 信号 , 它包括标号、记

号等, 这个意义上的符号具有 指示 ( Anzeigen)

和 意指 ( Bedeuten) 两种功能。指示就是 意

味着 (指示着 ) , 它使某种 特性 从属

于它们所属的客体, 如 烙印 指示 (意味) 着奴

隶的特性, 旗帜 指示 (意味) 着民族的特性,

脸红 指示 (意味) 着发烧或害羞, 等等。当然,

信号概念的范围要广于特征的概念, 如 手绢包着

一颗可爱的纽扣 , 这里的 纽扣 就不是指示物

体 特征 的信号, 而是一种回忆符号。胡塞尔指

出: 在真正的意义上, 一个东西只有在当它确实

作为某物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 它

才能被称之为信号。 [ 1] ( P27) 但真正的 符号

概念是指在 符号意识 中具有 意指 功能 (给

予意义或赋予含义) 的符号, 它是具有 含义 的

符号, 意味着一个 表述 所具有的物理方面, 如

被说出的语音符号、被写下的语词符号等, 它们被

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被用来表述某些东西。只有当

符号具有含义、行使意指功能时, 它才进行表述,

或者说, 只有当符号具有含义时, 它才可以被称作

表述。胡塞尔认为, 表情与手势也不是表述, 因为

这类 表述 实际上不具有含义。
[ 1]

( P33) 表

情与手势不是话语意义上的表述, 它们并不像表述

那样, 在表示者的意识中与被表示的体验是同一个

现象, 即使通过他人的解释能使我们了解这些表情

或手势所包含的思想和情感活动, 它们也仍然不具

有语言符号意义上的含义, 不具有以表述的方式提

出某种 思想 的意向, 而只具有信号意义上的含

义。

信号的指示功能与真正推理和论证的逻辑证明

( Beweis)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信号的指示功能起

源于心理事实之中, 或者说, 指示产生于心理联

想。事态 A作为信号指示着事态 B 的存在, 我们

可以依据 A去期待 B, 对一些事物存在的信念作

为信仰或推测另一些事物存在的动机 (并且是一种

不明的动机) 为人们所体验。各种指示的和被指示

的事态是在思想者的判断行为中构造出自身, 而上

述动机便在这些判断行为之间建立起一种描述性的

统一。
[ 1]

( P28) 各种指示的和被指示的事态在思

想者的判断行为中构造出自身, 但还不是严格的推

18



理和论证的逻辑证明。在符号的指示功能中, 事态

A与事态 B 之间只具有动机联系, 还不具有明晰

的客观联系, 其判断内容不处于前提和推论的关系

之中。真正的逻辑意义上的推论和证明是理由 (前

提) 和结论的客观关系与主观的推理行为和证明行

为相符合的观念统一, 是对有关判断内容的观念联

系的认识。

四、表述与含义

胡塞尔指出: 在每一个表述中都本质地包含

着 传诉 、 含义 和 对象 这些相关的说法。

随着每一个表述都有某物被传诉, 在每一个表述中

都有某物被意指并且被指称或以其他方式被称

呼。[ 1] ( P51) 就是说, 传诉、含义和对象构成表

述的基本要素。

表述的原初职责是为了在告知的话语中完成交

往功能。只有当言谈者怀着要 对某物做出自己的

表示 这个目的而发出一组声音 (或写下一些文

字) 符号, 并在某些心理行为中赋予这组声音 (或

文字) 符号以一个他想告知于听者的含义时, 这组

声音才成为被说出的语句, 成为告知的话语; 而

且, 只有当听者也理解说者的意向时, 这种告知才

成为可能。听者不仅把这组声音理解为 有人在和

他说话 , 而且他同时在进行着某种含义赋予行为。

相互交流的人之间就是通过话语的物理方面而进行

物理体验和心理体验的, 并使说者对心理体验的传

诉 ( Kundgabe ) 和 听 者对 心 理 体验 的 接 受

( Kundnahme) 即精神交流成为可能。

交往话语中的表述是说者 思想 的符号, 它

具有传诉功能, 即说者的赋予意义的心理体验和包

含在告知意向中的心理体验, 我们将语言表述的

这个功能称之为传诉的功能。传诉的内容是由被传

诉的心理体验构成。
[ 1]

( P35) 表述 传诉 的是

说者的心理体验, 听者感知到说者表露出的某些心

理体验, 但听者本身并不体验到这些体验, 他对这

些体验的感知不是 内 感知, 而是 外 感

知。

胡塞尔认为, 表述与含义具有本质性关系, 就

是说有含义的符号才可以被称作表述, 含义是表述

得以成立的前提, 在表述这个概念中含有这样的

意思, 即: 它具有一个含义 正是这一点才将它

与其他的符号区分开来。[ 1] ( P55)。由于含义意

向和含义充实行为, 在每一个表述中, 我们的兴趣

才完全朝向借助于含义意向被指称的对象。直观的

词语表象的功能, 就在于引发我们的赋予意义的行

为, 在此行为中通过含义充实的行为而成为被给予

的东西。以一个文字符号 人 为例: 文字符号是

物理表述的现象, 最初, 我们看到一个被书写或被

印刷出来的物理符号 人 , 它是一个和在纸

上的任意笔画或墨迹相同的物理客体, 它显现给我

们, 我们对这个物理符号 人 有外感知 (外在

的、直观的表象) , 这个外感知的物理符号暂时失

去了词语的性质。但如果它作为词语起作用, 那么

对它的表象的性质便完全改变了。显现与朝向不

同, 符号 人 作为一个物理显现的笔画, 是当下

显现给我的, 但我并没有意向 人 这个符号, 而

是意向地朝向在意义给予行为中被意指的实事, 即

通过语词符号 人 被标示出来的那个特定的人,

如 张三 或 苏格拉底 。就此而言, 表述 是

一个使外感知行为向符号行为的过渡得以可能的因

素。

它显现 的意思相当于 某个行为是体验 ,

在其中这个和那个感觉体验以某种方式被统摄, 与

此相关的行为是感知表象或想象表象, 在它们之

中, 表述在物理的意义上构造出自身。 [ 1] ( P443)

但使表述成为表述的不是这些文字符号的物理性

质, 而是建基于对物理现象直观行为之上的复合行

为。胡塞尔指出: 如果物理语词现象构造于其中

的直观表象的对象愿意作为一个表述而有效, 那么

这个直观表象便经历了一次本质的、现象的变异。

构成这个直观表象中对象现象的东西不发生变化,

而体验的意向性质却改变了。意指的行为 是在

词语表象的直观内涵中找到其依据的, 但它与朝向

语词本身的直观意向有着本质的差异。与这个意指

行为特殊地融合在一起的常常是那些新的行为或行

为复合体, 它们被称为充实性的行为, 并且它们的

对象显现为在意指中被意指的对象, 或者说, 借助

意指而被指称为对象。 [ 1] ( PP 42 43)

所谓 体验的意向性质却改变了 , 是指从单

纯的感性感知 (如对 人 的笔画或墨迹的感知)

转向语词表达的符号意识 (在意义给予行为中被意

指的或被标识出来的那个特定的人)。这里, 直观

到的物理符号 人 的感性材料没有发生变化, 但

这个直观表象却经历了一次本质的变化, 即被书写

为 人 字的物理划痕被理解 (立义) 为 张三

或 苏格拉底 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人。这个特定的

人是在符号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

是 含义 。就此而言, 符号之所以能够代表被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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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物, 就是因为被相应的行为赋予了含义, 这个

赋予含义的行为就是 含义意向 , 它与含义充实

的行为相互融合为符号意识中的复合行为。表述通

过这些复合行为, 既构造出作为直观表象的物理现

象, 又构造出在意指中被意指的对象即含义。或者

说, 任何一个表述都有它的意指, 并在这种意指中

构造起含义自身。

当然, 含义与对象也有区别。胡塞尔认为, 对

象与含义永远不会完全一致, 每个表述都不仅表

述某物 ( etw as) , 而且它也在言说某物 ( Etw as) ;

它不仅具有含义, 而且也与某些对象发生关系。

表述所意指的被表述之物 ( etw as ) 是含义 (对

象) , 表述所言说的被言说之物 ( Etw as) 是对象

而非含义。只有表述所意指的对象才和含义是同一

的。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 胡塞尔对表述与含义的

关系进行了如下总结:

1. 任何一个表述都具有一个含义, 一个无含

义的表述根本就不是表述。正是这一点将表述与符

号区分了开来。

2. 表述是因为具有含义才与对象发生关系的,

如此, 只要有一个与它相应的对象存在, 表述便具

有含义; 只要这样一个对象不存在, 表述便不具有

含义。

3. 如果一个表述的意向与一个可能的充实相

符合, 换言之, 如果一个表述的意向与一个统一直

观的可能性相符合, 那么这个表述就是具有含义

的。

4. 表述的含义意向确实得到充实时, 表述才

具有一个含义。换言之, 对表述的理解通过某一个

含义表象 , 即通过某一个说明性的图像而被激活

时, 表述才具有一个含义。

5. 共称的名称有含义, 专有名称也有含义。

以上对表述与含义关系的现象学分析之所以还

是初步的, 按照胡塞尔的说法, 是因为要想描述表

述与含义关系中这些互属的观念统一构造于其中的

各种行为, 澄清它们在认识中现时 相合性 的本

质, 还需要进行艰难而广泛的研究。
[ 1]

( P46) 但

这已经属于另一个研究题域了。

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卢卡西维奇曾在 20 世纪中

期 ( 1951年) 提出过一个关于逻辑学的著名问题:

究竟什么是逻辑学? 斯多亚派主张逻辑是哲学的

一部分, 逍遥学派说它仅是哲学的一个工具, 而柏

拉图主义者的意见是逻辑既是哲学的一部分又是哲

学的工具 , 卢卡西维奇虽然正确地指出: 研究我

们实际上如何思维或我们应当如何思维并不是逻辑

学的对象, 第一个任务属于心理学, 第二个任务类

似于记忆术一类的实践技巧 。但逻辑究竟是哲学

本身还是哲学的工具, 在他看来, 这个 争论本身

没有多大趣味和重要性, 因为争论问题的解决, 看

来大部分是一种约定。[ 2] ( PP 21 22) 实际上,

传统逻辑学用心理学术语进行理论操作并与心理学

相混淆,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中通过对表述和含

义的现象学分析表明, 逻辑学既不是关于 我们实

际上如何思维 的科学 (心理学 ) , 也不是关于

我们应当如何思维 的技巧 (记忆术) , 胡塞尔给

出的逻辑学定义是: 如果所有被给予的理论统一

按其本质都是含义的统一, 并且, 如果逻辑学是关

于理论统一一般的科学, 那么同时很明显, 逻辑学

就必定是关于含义本身的科学, 是关于含义的本质

种类和本质区别以及关于纯粹建立在含义之中的

(即观念的) 规律的科学。 [ 1]由此, 胡塞尔最终确

定了纯粹逻辑学的对象和定义 逻辑学是关于含

义 (意义) 本身以及含义 (意义) 规律的科学。这

就是胡塞尔毕生追求的建立 作为严格科学的哲

学 ( Philosophie als st renge Wissenschaft ) 的理

想, 即先验现象学哲学。

[注 释]

奠基或奠基关系 ( Fundierung/ Fundierungsverh ltnis)

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 逻辑研

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中, 胡塞尔从形式上对奠基概念

作了如下定义: 如果一个 本身本质性地只能在一个

与 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中存在, 那么我们就要说 一

个 本身需要由一个 来奠基 , 或者也可以说, 一

个 本身需要由一个 来补充 。 ( H usserl Log ische

Under suchungen I I / 1, A255/ B1261) 在 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二部分中, 胡塞尔进一步说: 一个行为的被

奠基状态并不意味着, 它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建立在其他行为之上, 而是意味着, 被奠基的行为根

据其本性, 即根据其种属而只可能作为这样一种行为

存在, 这种行为建立在奠基性行为属的行为上, 因而

被奠基行为的对象相关项具有一个普遍之物、一个形

式, 而以此形式, 一个对象就只能直观地显现在这个

种属的一个奠基行为中。 ( H usser l Log ische

Under suchungen I I / 2, A650/ B2178)

Akt, (意识) 行为, 是现象学的基本概念, 它在胡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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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现象学中不再指通常意义上的行动、活动, Akt 所

标识的是现象学的 意识行为 或 意向体验 。在

逻辑研究 第五研究第二章 对我们术语的确定 一

节中, 胡塞尔指出: 凡在需要正确性的地方, 我们都

使用 意向体验 这个说法 作为简称, 我们将迎

合外来的和本己的语言习惯而使用 行为 ( Akt) 这

个词。 ( H usserl Log ische Under suchungen I I / 1,

A357/ B1378)

实事 ( Sache) 与事态 ( Sachverhalt) 在现象学中是有

差别的。现象学的基本口号是 面对实事本身 ( Zur

Sache selbst ! ) , 按照倪梁康先生的解释, 在现象学口

号的意义上, 实事 或 实事本身 有两方面的含

义: 一方面, 实事是指被给予之物、直接感知或直观

之物, 它是在自身显现中, 在感性的具体性中被把握

的对象; 另一方面, 实事是指所有那些哲学应该探讨

的、以自身被给予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实际问题, 有别

于那些远离于实际问题的话语、意见和成见。在专门

的意义上, 胡塞尔的 实事 具有 基质 ( Substr at)

的含义: 在奠基行为中, 实事与意向客体没有区别;

在被奠基行为中, 实事是指 可表象的对象性 , 意向

客体则既包含单纯的实事, 也包含实事的 价值 。在

图像意识 中, 实事还指那些在图像表象中被展示、

被映像的、但本身不在图像表象中显现的 图像主

体 。(通释, PP 415 416) 而所谓事态, 是指对象的

状况或对象之间的联系, 既 实事的状态 。与对象相

对应的是表象的行为, 与事态相对应的是判断的行为,

因而, 事态奠基于实事之上, 判断奠基于相应的表象

之上。(通释, P417)

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

学的观念 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Intuition

通常 译 作 直 觉 , 但 胡 塞 尔 将 Intuition 与

Anschauung (直观) 完全等义使用, 因此将 Intuition

也译作直观。

胡塞尔 逻辑研究 第二卷 ( Logische Under suchungen

I I / 1)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版。需要说明的是, 意

义 ( Sinn) 与 含义 ( Bedeutung) 在胡塞尔那里基本

是同义词 ( 含义 对我们来说是与 意义 同义的。

参见 Logische Undersuchungen II/ 1, A52/ B152) , 但胡

塞尔在具体使用上, 还是各有偏重: 含义 概念更适

用于语言逻辑分析, 而 意义 概念更适用于意识行为

分析; 与含义相关的是 表述 , 与意义相关的是 行

为 。具体来说, 在 逻辑研究 中首先解决的是逻辑

和语言表述问题, 因而胡塞尔偏重使用 含义 概念;

而在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一卷) 中,

从意识分析的角度出发, 胡塞尔比较偏重使用 意义

概念。即使在 逻辑研究 中, 胡塞尔也已经开始有意

识地区分使用 含义 和 意义 概念: 在讨论语言的

第一研究中较多地使用 含义 , 而在讨论 行为 的

第五研究中较多地使用 意义 概念。 (参阅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PP 432 433。)

感知 ( Wahrnehmung ) 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具奠基性

的意识行为, 即所有形式行为最终都可以回溯到感知

之上。感知作为原本意识 ( O rig inalbew u tsein) 就是

对感觉的体验, 感知就是 对其对象进行自身的或直

接的把握。 ( Husserl L ogische Under suchungen I I / 2,

A617/ B2145) 内感知 ( u ere Wahrnehmung ) 和外感

知 ( inner e Wahrnehmung) 是对感知的一种基本划分,

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里, 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明见

性, 前者是明见的, 后者则不是明见的。胡塞尔也将

内感知和外感知分别定义为对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的

感知。

胡塞尔 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分册 ( Log ische

Undersuchungen I I / 1)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

胡塞尔在这里以小写字母开始的代词某物 ( etw as) 和

以大写字母开始的名词某物 ( Etw as) 来强调含义与

对象的区别。此外 , 胡塞尔还从 多个表述可以具有

同一个含义, 但却具有不同的对象 、 多个表述可以

具有不同的含义, 但却具有同一个对象 等方面对含

义与对象进行了区分。 (参阅胡塞尔: 逻辑研究 第

二卷第一分册, PP 48 51。)

胡塞尔 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分册 ( Log ische

Undersuchungen I I / 1)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

胡塞尔在这里特别批评了穆勒认为专有名称无含义的

观点, 穆 勒 把 名 称的 意 指性 本 质置 于 共 称

( conno tation) 之中并且据此而提出, 不共称的名称就

是无含义 。穆勒所理解的共称的名称是指那些称呼

一个主语并且自身包含一个定语的名称; 他所理解的

不共称的名称 ( not connotat ive) 是指那样一些名称,

它们称呼一个主语 , 但不指明一个定语是这个主语所

带有的。穆勒在 逻辑学 中认为: 如果我们陈述某

一个事物的专有名称, 如果我们指着一个男人说, 这

是米勒或迈耶, 或者我们指着一座城市说, 这是科

隆, 那么, 仅仅如此, 我们除了告知听者这些对象的

名称以外, 并没有告诉他关于这些对象的任何知识

而如果人们在共称中谈及对象, 那么, 情况就会

两样。如果我们说 : 这个城市是用大理石建造的, 那

么我们就给听者一个知识, 一个对他来说可能是全新

的知识, 这个知识是通过多词的、共称的名称 用大

理石建造 而被给予的。 在穆勒看来 , 共称的名称

不只是符号, 它们比符号更多, 它们是含义的符号;

而共称就是构成它们含义的东西。 胡塞尔批评指出,

穆勒混淆了信号与表述的差异, 他把专有名称仅仅看

作是信号, 而没有同时看成是表述。事实上, 与任何

表述一样, 专有名称作为信号也在发挥着它的传诉功

能, 但它也同时把我们的兴趣引向被表象的对象, 它

也就是被意指和被指称的对象, 因此, 专有名称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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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名称一样, 成为复合的和统一的表述的组成部

分。 (参阅胡塞尔 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一

章第 16 节 含义与共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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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enomenology Analysis of Meaning and Expression

LI Chao dong

( Colleg e of Po 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No rthw est No rmal U niversit y, L 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Meaning and expression in phenomenolo gy analysis belongs to object ive symbol behavior based

on direct ly perceived。Objective behavior makes conscious experience have intent ion feature. Husserl s

analysis of meaning and expression show s that any expres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 physical and perceptual

appearance0, / meaning intent ion0, / meaning abundance0. Physical objects and the ex ternal w orld can be

analyzed in terms of po ssible or actural experience, and that entit ies, such as physical objects, ar e only

mental const ruct ions out of phenomenon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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